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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視新升降機法執行及完善保養檢驗機制

第14/2022號法律《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及相關配套法規於今年4月1
日起正式生效實施，責任人（即管理公司、業主會或場所經營者等）必
須為升降設備作登記，還須與保養實體及檢驗實體簽訂聘用合同，分別
負責升降設備的保養及檢驗，確保設備得到日常保養維修及每年進行至
少一次檢驗。升降設備經檢驗核實符合法定技術規範、質量保證準則和
安全條件後，由檢驗實體簽署「檢驗合格聲明書」。

新法亦對保養實體及檢驗實體的人員組成作出規範，保養實體及其工作
人員不得從事升降設備檢驗業務，而檢驗實體及其工作人員亦不得從事
升降設備保養業務。此外，檢驗實體的指導技術員及檢驗技術員，均不
得兼任其他檢驗實體的技術人員。根據土地工務局的註冊資料，現時本
澳的升降設備技術員共135名，保養實體有39家，檢驗實體只有6家。今
年3月曾有物管業界公開表示關注第三方檢測機構的名單及檢測價格，指
本澳電梯數量多達9,000部以上，擔心市場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而且當
時未公佈的檢測價格，對於分層建築物已通過的本年度預算，擔心對營
運成本造成的影響。冀政府盡快推出有關指引及流程，以釋除各方的疑
慮。

直至近日有不少居民反映，現時要獲得升降機「檢驗合格聲明書」的檢
驗費用高達六、七千元，雖然認同政府加強規管可以確保升降機使用安
全，但高昂的費用實在令居民難以負擔。再者，根據新法的過渡規定，
由法律生效之日已投入運作的升降設備，須自該日起三年內進行必要改
善，如在時間內未完成必要改善，定期檢驗須改為每八個月一次，直至
完成所有改善為止，擔心費用如無底深淵將難以估計。本人在法律討論
階段已一直強調應沿用過去保養、檢測配合政府抽檢的機制，儘快推動
升降機設備強制年檢；亦堅持反對法案提出的「保檢分家」機制，正正
就是因為擔心會出現人手不足，又或令升降機保檢成本大增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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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有不少升降機已超過二十年，即使維修保養亦難以達到新法的技術
規範及質量保證準則，至少需要更換部分零件才能達到要求。根據新法，
在不影響升降設備的原有特性或設定的情況下修理或更換零件或部件，
視為維修工作。如升降設備整體、其零件或部件的替換對升降設備的原
有特性作出改變，則視為更改工程；採用新技術及新材料以局部或全面
改善升降設備的功能、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亦視為更改工程。根據
第180/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樓宇維修資助及無息貸款計劃規章》只有
保養或維修的工程才可獲政府資助及貸款，對於老舊、不符合現時技術
及有更新必要的升降機卻沒有任何資助，有關費用可達數十萬元；只有
更換原升降機相同的零件，才能獲得資助，但更換相同舊款式的電梯零
件並非長遠之計，令居民陷入兩難局面。

為此，本人向當局提出以下質詢：

一、截至目前（2024年9月27日）當局公佈的升降設備技術員共135名，
保養實體有39家，但檢驗實體只有6家，加上檢驗實體及其工作人員不得
從事升降設備保養業務，檢驗實體的指導技術員及檢驗技術員更不得兼
任其他檢驗實體的技術人員；而曾為升降設備的設計者、生產商、供應
商、安裝商工作或曾在保養實體任職者，自不再擔任有關職務之日起一
年內，亦不得作為指導技術員或檢驗技術員參與由該等實體設計、生產、
供應、安裝、維修或保養的升降設備的檢驗或調查工作，升降機業界、
社會及物管業界均表示，按現時檢測實體的數目，肯定不可能對全澳多
達9,000部以上的升降機設備依時、依法作出年檢，當局最初為何會認為
及承諾市場會有足夠的檢驗實體及檢測人員可供應？當局有否預計可滿
足市場需求的升降機檢測實體及檢驗枝術員數量？當局有何實質補救措
施確保市場有足夠的升降設備檢測實體，以及檢驗指導及檢驗人員以回
應市場需求？

二、在立法會細則性討論該法案時，政府曾表示「強制要求對升降設備
每年一檢，若以年檢費三千元作計算，由大廈業主共同攤分檢測費，相
信不會對居民造成太大負擔。」但實際上居民卻反映現時的檢驗費用高
達六、七千元，較原來年度檢測費一千五百元大增逾四倍，若再加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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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恆常的維修保養，升降機的保檢成本比新法實施前已大幅飆升，為
何現時升降設備檢測價格較立法時預計增加一倍，有誰需要對政策失誤
負責？當局有何實質措施將檢測費用及居民負擔減到最低？

三、本澳有不少升降機已超過二十年，設計陳舊或缺乏零件根本難以作
出維修或更換，法律規定三年內不作更新或需要將一年一檢減至八個月
一檢。現時第180/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樓宇維修資助及無息貸款計劃
規章》，其資助及款項等一直可用作更換電梯，但本人收到不少管理機
關或住戶反映，4月後的電梯更換資助突然受到拖延，上述計劃甚至不能
作資助更換電梯之用，令大量用作提升電梯安全的大廈更新電梯工程計
劃胎死腹中。當局會否修訂第180/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樓宇維修資助
及無息貸款計劃規章》並設立追溯期，確保所有大廈升降機維修或更新
工程能按政策原意獲得資助，減少法律實施對居民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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